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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契约思想及其蕴含的法的价值

宋潇纶

兰州大学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圣经》作为基督教徒信仰的最为经典的著述，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可谓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其内容虽都具有一定
的神学性质，但是它所蕴含和表现出的哲学、伦理和法律等思想可谓百花齐放、包罗万象。而在这当中，法律思想中丰富的契约思想
则为典型代表。因此，本文特以《圣经》中的契约思想为例，通过对其所记载的内容进行表述和分析，进而引发出对《圣经》中契约思
想所蕴含的法的价值的一系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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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据史料记载和当前主流观点表述，契约思
想最早在《圣经》中就得以体现，并且贯穿于西方的政
治、经济、文化、宗教和法律等各个方面。契约思想源
于《圣经》，并且以宗教为载体经过不断地传播和发
展，逐步扩大影响力，进而成为当今西方人的内在核心
价值观。虽说，如今的契约思想较之《圣经》中的而
言，已经有了极大地完善，内涵更加丰富，且大大成熟
于《圣经》中的契约思想的萌芽。但作为西方契约思
想的开端，《圣经》中的“约”的表述和精神，仍然对西
方思想文化尤其是法律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
方面，法的价值问题作为法律研究的基础内容，其对认
识法律、了解法律、发展法律和完善法律的重要意义不
言而喻。然而，多年以来，法的价值似乎成为人们颇为
熟悉、但又较为模糊的问题，这也多归因于我们对法的
价值问题关注和重视程度不够。因此，针对《圣经》中
契约思想的优越性，并综合其可供借鉴的法律内容和
精神，在法的价值问题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将《圣经》中
的契约思想进行一定的借鉴、吸收和融合，对法的价值
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在于对《圣
经》中的契约思想进行表述和分析，并从不同角度，阐
述其所蕴含的法的价值。

一、《圣经》中的契约概述
在《圣经》的记载中，有多种形式的契约以及与契

约有关的故事和内容。概括而言，《圣经》中的契约可
以分为神人契约和人人契约，且神人契约是契约的核
心，也是人人契约的前提和基础。

( 一) 神人契约
在《圣经》的记载中，出现了多个契约。对其进行

分类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神与人之间的契约占到了很
大的比重，而且是一切契约思想的源头。如《圣经》本
身就是一个契约，契约的主体是上帝耶和华与古以色
列人，对古以色列人而言，上帝就是他们的神，对上帝
而言，古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臣子。如果古以色列人
尊崇神的旨意，神就会赐予他们生存、繁衍、富足和发
展; 相反，如果古以色列人背离神的旨意，那么神就会
降灾于他们，使其饱受疾苦。上帝耶和华与古以色列
人的第一次契约就是挪亚之约。在上帝耶和华造人之
后，除了义人挪亚之外，其他人类统统违背神的旨意，
且不知悔改，因而上帝恼羞成怒，欲对人类施以重灾，

并要消灭他们。但挪亚所做之事都使上帝非常欢喜，
上帝出于对义人挪亚的爱，因而教授挪亚制造方舟，并
让其带领家人处于方舟之内，躲避这场灾难。灾难过
后，上帝与挪亚立定契约，并说: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以作为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 二) 人人契约
在《圣经》中的各个契约中，神人之间的契约占据

了绝大部分，且是其他各类契约的前提和基础。但通
过阅读不难发现，还是有一些契约可以作为人与人之
间契约的代表，凸显一定的内涵和意义。在此可举一
个人人的财产契约。即在《耶利米书》中描述过一宗
土地买卖契约的过程: 耶利米受到神的指示和引导，用
十七舍客勒( 一种计量单位) 的银子购买了一块土地。
在进行交易时，需要“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又请见
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通过这段简短的
记述，我们可以得出当时买卖土地契约的构成要素: 包
括双方当事人即土地购买者和土地所有人、契约的书
面形式、见证人的存在、用银子计量价值和以天平为计
量工具。

二、《圣经》中契约思想的特征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介绍了《圣经》里的几个典型

契约，并以立约主体的不同将它们大致划分为了神人
契约和人人契约。虽然各个契约在具体内容和表现形
式等方面有其个性之处，但其思想中仍然显现出以下
几个共同特征: 神学性、权利义务统一性、平等性和道
德性。

( 一) 契约思想的神学性
通过对《圣经》中的诸多契约进行研读，我们可以

发现它们共有的一个明显特征，即神学色彩浓厚。神
人契约中的内容几乎全部由神来规定，而且也只有神
亲自制定或者承认的契约才具有神圣性和可实施性。
对于古以色列民族而言，他们与上帝之间契约的犹如
内心的确信和信仰，永恒于心中，不可磨灭和废除。他
们的信仰和实践就在于信守和履行对契约的承诺，因
为他们心里确信上帝拥有掌控一切的能力，只有遵循
契约，上帝才会给予他们生存、繁衍和发展的机会，反
之，他们必将遭受苦难。对神人契约的信守是古以色
列人毫不动摇的民族特征，充分显现了《圣经》中契约
思想的神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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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契约思想的权利义务统一性
在《圣经》的各个契约中，无论签订双方的主体是

神人还是人人，他们都旨在实现各方的预期利益，也唯
有通过履行契约方可达到双方的立约目的。契约关系
本身是相互的，权利和义务都捆绑在一起。一方的权
利由对方的义务来保障，一方的义务保证另一方权利
的实现。这充分表明，契约的履行过程是一个权利义
务统一化的过程。如在亚伯拉罕契约中，亚伯拉罕遵
守与上帝的约定，离开故土、氏族和家庭，前往迦南履
行了义务。因而上帝赐福于他，使之成为大国之王，万
民也因亚伯拉罕收获福祉。虽然上帝与人们的地位不
平等，且高高在上，但其既然与人们签订契约，就要承
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信守和履行对人们的承诺。由
此可见，《圣经》中契约思想的本质特征就是权利义务
的统一性。

( 三) 契约思想的平等性与道德性
在《圣经》旧约中，绝大部分的契约都是立约主体

双方依靠道德情感来履行的。信守约定、践行承诺等
更多体现在主观意识层面，需靠道德维系。《圣经》中
的诸多契约表面上是上帝与人们之间的所立的一系列
约定，且形式不尽相同，但事实上是以宗教背景和神血
色彩为载体提出的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其道德性的
彰显不言而喻。而平等性则主要表现为，每一个立约
的人们都应信守和践行他们与上帝的约定，严格依照
契约的内容行事。同时，上帝对其子民们也不分高低
贵贱，一视同仁对待。在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三、《圣经》中的契约思想蕴含的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也称为法律的价值，是指法律满足人类

生存和需要的基本性能，即法律对人的有用性。而
《圣经》中的契约思想所蕴含的法的价值，主要表现在
平等、正义和秩序三个方面。

( 一) 平等价值
在《圣经》所记载的诸多契约中，神与人之间的契

约数量最多，且内容最为丰富。而由于作为契约双方
主体的神与人所具有的能力和对自然、命运的掌握、支
配能力的差异，也自然形成了契约成立之后双方地位
的不同。因为上帝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和支配者，拥
有主宰世间一切的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与
之立约的人类和民族也只有遵循上帝的旨意，答应上
帝的要求，才能得到上帝的恩赐和保护。但是从另一
个角度观察，与上帝立约的民族、人们及其相互之间是
完全平等的。从契约本身分析，契约内容规制的是古
以色列民族的行为，但作为契约主体的每一个古以色
列人，他们都是对契约的遵循者和践行者。古以色列
民族的人与人之间在权利义务上不存在差异，他都是
上帝的民众和保护的对象，按照相同的契约内容和标
准实施行为，没有谁具有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特权，也
没有谁拥有多于其他人的权利和少于其他人的义务。
由此可见，《圣经》中的契约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神学
性质，但是其孕育了西方法律思想中平等观念的萌芽，
不仅为法的价值中的平等价值起到了指引和示范作
用，也为之后倡导人权和平等精神，奠定了思想基础。

( 二) 正义价值
在仔细研读和分析过《圣经》里的各个契约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契约在聚焦主题、双方主体、具体
内容和外在形式等方面都各具特点、不尽相同。但是
所有契约在精神内涵上几乎都表现出了同一特征，即
对正义价值的向往和追求。如在神人契约中，我们从
契约的内容角度观察，可以发现每一个契约几乎都有
相同或者相似的背景和前提。要么是上帝知道了人类
始祖的原罪或者人们之间不同形式的残暴杀戮等恶
行，要么是上帝发现了违背旨意和背叛承诺的恶行，上
帝都会通过神人契约的形式去惩罚和降罪于那些背离
其保护初心的人，同时去拯救正在经受苦难的人们，传
递福音，广播福祉，使人类可以生生不息、世世代代地
繁衍、生活下去。而这些契约思想中都无不体现着正
义价值。上帝与人类立下契约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惩罚
罪恶和维护正义。从这一方面来说，对于正义本身而
言，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其他国家、地区的法的价值演变
和发展过程中，都是近乎公认的核心价值，也是推动法
的价值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圣
经》中的契约思想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 三) 秩序价值
当我们反复研读《圣经》中的每个契约后，就会发

现其思想中不仅蕴含着平等和正义价值，作为法的价
值体系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秩序价值也得以体现，呼
之欲出。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的各个契约无论是
神人之间还是人人之间，都有一个基本相同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即营造和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如
“摩西十诫”作为上帝和摩西之间的契约，其内容既有
神人之间的法律规定，也有人们相互之间的法律规定，
它的产生和存在为其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起到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这一契约也把秩序价值凸显和诠释地淋
漓尽致。又如在人人之间财产契约中，人们之所以要
求契约的书面形式、见证人的存在、用银子计量价值和
以天平为计量工具等，也是为了在社会的生产交换和
物品流通之时可以有一个相对达成共识的统一规范，
以此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发展。由此可见，人类
早期对社会秩序就有了渴望和追求，作为法的价值之
一的秩序价值也早早在《圣经》中的多个契约中得以
体现。虽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秩序价值也在不断
完善，但《圣经》中的契约思想所蕴含的秩序价值以及
对其由简单到丰富发展过程的贡献可见一斑。

四、结语
西方经典著述《圣经》孕育了意义深刻、源远流长

的契约思想，虽然其中的契约形式都是相对古老的形
式，但其作为契约思想的开端，从一定意义上讲，已成
为西方契约精神和法律思想的重要标识。作为西方法
律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圣经》中的契约思想所凝练
出的平等、正义和秩序等价值，不仅对法的价值的研究
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更超越其本身的生成土壤，对
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的国家、地区和民族的
法律思想产生了积极的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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